
解釋字號 釋字第596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4年05月13日

解釋爭點 勞基法未禁退休金請求權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違憲？

解釋文 　　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內涵

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

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

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差別對待。國家對勞工與公務人

員退休生活所為之保護，方法上未盡相同；其間差異是否牴觸憲

法平等原則，應就公務人員與勞工之工作性質、權利義務關係及

各種保護措施為整體之觀察，未可執其一端，遽下論斷。勞動基

準法未如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

或供擔保，係立法者衡量上開性質之差異及其他相關因素所為之

不同規定，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疇，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無

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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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內涵

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

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

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差別對待。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

保護勞工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惟保護勞工之內容與方

式應如何設計，立法者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

　　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使財產所有人得依財產之

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以確保人民所賴

以維繫個人生存及自由發展其人格之生活資源。惟為求資源之合

理分配，國家自得於不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範圍內，

以法律對於人民之財產權予以限制。

　　人民於私法上之債權，係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保障之範圍，

國家為保護人民私法上之債權，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債

權人得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對於債務

人之財產加以執行，以實現其債權，至債務人於強制執行中，雖

有忍受國家強制力之義務，惟為維護其受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

生存權及其他基本人權，立法者仍得衡酌債權人私法上債權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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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債務人生存保護必要，於不違反憲法第七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範

圍內，立法禁止對於債務人部分財產之執行。強制執行法第五十

二條、第五十三條規定，禁止查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二個

月間生活所必需之食物、燃料及金錢，以及其他為維持生活所必

需之財物，並於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

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

制執行；又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禁止扣押之債，其債務人

不得主張抵銷等規定，雖因此限制債權人之債權之實現，但為保

障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之生存權所必要，尚無違於憲法上

之比例原則。至禁止執行之債務人財產範圍，並不以上開強制執

行法規定者為限，倘立法者基於憲法保障特定對象之意旨，或社

會政策之考量，於合於比例原則之限制範圍內，仍得以法律規範

禁止執行特定債務人之財產。

　　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屬於私法上之債權，亦為憲法財產

權保障之範圍。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雖規定債權依其性質不得讓

與，或債權禁止扣押者，即不具讓與性。惟勞動基準法對於勞工

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並未如勞工受領職業災害補償之權利明文規

定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擔保（第六十一條參照），退休勞工

自得依其權利存續狀態，享有自由處分之權能，得為讓與或供債

務之擔保。勞工之雇主或債權人亦得對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主

張抵銷，或依法向法院聲請扣押，以實現其債權。倘立法者於勞

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雇主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

儲，不得作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的外，又規定勞工請

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對於勞工退休

生活之安養而言，固係保障，惟對於勞工行使「請領退休金之權

利」亦將形成限制，對於勞工之雇主或其他債權人而言，則屬妨

害其私法上債權之實現，限制其受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因此是

否規定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為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

之標的，既然涉及勞工、雇主及其他債權人等財產權行使之限

制，自應由立法者依客觀之社會經濟情勢，權衡勞工退休生活之

保護與勞工、雇主及其他債權人之財產權行使限制而為規範。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

法令從事於公務暨由此衍生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等權利

（本院釋字第五七五號解釋參照）。憲法第八十三條暨憲法增修

條文第六條設置國家機關掌理公務人員退休法制之事項，亦旨在

立法保障公務人員退休後之生活(本院釋字第二八０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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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按國家為公法人，其意思及行為係經由充當國家機關之公

務人員為之。公務人員與國家間係公法上之職務關係，國家對公

務人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保障其生活之義務，公務人員對國

家亦負有忠誠、執行職務等義務（本院釋字第四三三號解釋理由

書參照）。然勞雇關係，則係人民相互間本諸契約自由而成立，

勞工為雇主提供勞務，從事特定工作，雇主則給付勞工相當之報

酬，其性質為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惟國家基於憲法第一百五十

三條保護勞工之基本國策，仍得以立法之方式介入勞雇關係，要

求雇主協力保護勞工之退休生活。是公務人員與勞工之工作性

質、權利義務關係不同，國家對勞工與公務人員退休生活所為之

保護，方法上自亦未盡相同，公務人員退休法暨公教人員保險法

中關於「養老給付」之規定等，係國家為履行憲法保障公務人員

之退休生活而設。勞動基準法第六章「退休」暨勞工保險條例第

四章第六節「老年給付」之規定等，則係國家為保護勞工退休生

活而定。其間差異是否牴觸憲法平等原則，應就各種保護措施為

整體之觀察，未可執其一端，遽下論斷。例如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暫行條例第三條規定，公務人員退休後已領取公務人員月退休金

或一次退休金者，即不得領取敬老福利生活津貼（同條第一項第

二款參照），此乃立法者權衡公務人員及勞工退休後老年生活之

保護必要，以及國家資源之合理分配，所為之設計，俾貫徹保護

勞工之基本國策以及保障人民之生存權之憲法意旨。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四條規定：「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

扣押、讓與或供擔保。」雖限制退休公務人員及其債權人之財產

權之行使，惟其目的乃為貫徹憲法保障公務人員退休生活之意

旨，權衡公務人員及其債權人對其退休金行使財產上權利之限制

而設。勞動基準法未如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

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係立法者考量公務人員與勞工之工

作性質、權利義務關係不同，並衡酌限制公務人員請領退休金之

權利成為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之標的，對於公務人員及其債權人

財產上權利之限制，與限制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成為扣押、讓

與或供擔保之標的，對於勞工、雇主或其他債權人等財產權行使

之限制，二者在制度設計上，所應加以權衡利益衝突未盡相同，

並考量客觀社會經濟情勢，本諸立法機關對於公務人員與勞工等

退休制度之形成自由，而為不同之選擇與設計，因此，無由以公

務人員退休法對於公務人員請領退休金之權利定有不得扣押、讓

與或供擔保之規定，而勞動基準法未設明文之規定，即認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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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之退休生活保護不足，違反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保護勞工之

意旨，並違反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公布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

九條規定，勞工退休金及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

銷或供擔保，係立法者考量當今之社會經濟情勢，與勞動基準法

制定當時之不同，所採取之不同立法決定，均係立法自由形成之

範圍，於平等原則亦無違背，勞工得依有利原則，自行權衡適用

勞工退休金條例或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八條參

照）。至於勞動基準法既有之勞工退休制度，是否應增訂勞工請

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之規定，則仍屬

立法者自由形成之範圍，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城仲模　林永謀　王和雄　謝在全

　　　　　　　　　　　　賴英照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楊仁壽　徐璧湖　彭鳳至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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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596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余大法官雪明提出之協
同意見書、廖大法官義男提出之不同意見書及許大法
官宗力、許大法官玉秀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書、聲請
書及其附件)

596余大法官雪明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596許大法官宗力、許大法官玉秀共同提出之不同意
見書

596廖大法官義男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王○泉聲請書

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36.01.01)

憲法第15條(36.01.01)

憲法第18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憲法第83條(36.01.01)

憲法第153條(36.01.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915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915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915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9155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9130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7&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5&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8&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23&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83&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53&ldate=19470101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第3條(92.06.18)

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89.04.25)

司法院釋字第280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433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75號解釋

勞動基準法第56條(91.12.25)

勞動基準法第61條(91.12.25)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8條（93年6月30日公布）
(93.06.30)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9條（93年6月30日公布）
(93.06.30)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4條(84.01.28)

民法第294條(91.06.26)

民法第338條(91.06.26)

強制執行法第52條(89.02.02)

強制執行法第53條(89.02.02)

強制執行法第122條(89.02.02)

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九六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聲請人受僱於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因身體不適申請自願退

休，經該社核算應給付聲請人退休金新台幣伍佰餘萬元。惟該社

主張聲請人對其負有借款債務一千餘萬（設定抵押尚未清償），

依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規定，主張與聲請人之退休金抵銷。聲請

人向高雄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敗訴，經向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與

最高法院上訴均遭駁回。聲請人認勞動基準法未規定勞工請領退

休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擔保，與公務人員退休法

第十四條相比較，係一差別對待，違反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平

等權與財產權之保障，聲請解釋。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002&ldate=20000425&lser=0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28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43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75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14930&ldate=20021225&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14930&ldate=20021225&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30634&ldate=20040630&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30634&ldate=20040630&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17197&ldate=19950128&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351&ldate=20020626&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351&ldate=20020626&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365&ldate=20000202&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365&ldate=20000202&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365&ldate=20000202&lser=001

